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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资产字„2022‟2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2022级本科生、研究生 

实验室技术安全知识教育考核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东北大学 2022 级本科生、研究生实验室技术安全知

识教育考核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17 日 

 

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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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 2022 级本科生、研究生 

实验室技术安全知识教育考核实施方案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切实增强学校实验

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,坚持教育为先，强化学生安全意识，提

高学生安全技能,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,

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和《东北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》（东大

校字„2016‟5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教育培训对象 

2022 级本科生、研究生。 

二、教育培训内容 

（一）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技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

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实验室通识安全知识。 

（三）实验室专项安全知识（理、工类研究生）。 

（四）实验室技术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与急救知识。 

三、实施步骤及要求 

（一）学院集中教育(10 月 17 日—10 月 26 日) 

1.各学院对新入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集中教育培训。 

2.理、工类学院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对研究生新生进行化学、

机械、电气、辐射、生物、特种设备等专项知识教育培训。 

（二）学生自学及在线考试（10 月 27 日—11 月 7 日） 

1.学生自学。学生通过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与规范》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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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登陆东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网（sysaq.neu.edu.cn），进行

自主学习。涉及化学实验的学生须登录学堂在线网站

（https://www.xuetangx.com/），搜索“实验室安全密码”课程

进行在线学习。 

2.学校通识考核。学院管理员将本学院 2022 级本科生、研

究生姓名、学号等信息导入考试系统，为每名学生生成登陆账户

和密码（用户名：学号，初始密码：123456），组织学生进入“东

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网→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→在线考试→

通识类安全题库”中抽取试题参加考试。（具体操作见附件 1） 

3.学院专项考核。理、工类学院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对研究生

新生进行专项考核。学院管理员结合学科专业特点，创建本学院

专项类安全题库、上传试题并设置考试，学生进入“东北大学实

验室技术安全网→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→在线考试→专项类安

全题库”中抽取试题参加考试。（具体操作见附件 1） 

4.成绩及补考。每名学生通识考核的可考次数为 3 次，专项

考核的可考次数为 5 次，合格成绩均不低于 90 分。对于未通过

通识考核的学生，学院须如实上报，补考时间另行通知；未通过

专项考核的学生，由学院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完成补考工作。 

（三）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（11 月 8 日—11 月 12 日） 

学院组织完成教育培训且考核合格的学生签订安全责任承

诺书。 

 

https://www.xuetangx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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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 

（一）学校考核系统将于 11 月 7 日关闭。各学院须确保在

系统开放期间组织完成本院学生的在线考试工作，并督促学生自

学。 

（二）各学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充分认识到教

育培训及准入制度在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中的基础性、决定性作

用，形成“事后追责，不如事前教育”的共识。同时，要加强领

导，落实责任，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，分管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、

学生工作、教学工作的领导要具体抓，确保教育考核工作全面落

实到位。 

（三）在线考试合格且同学院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的学生，

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；未通过考核、未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

的学生，不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。 

（四）学院须严格按照《东北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》（东

大校字„2016‟51 号）及本实施方案规定，切实做好该项工作

并做好记录。对教育考核工作执行不力的，学校将按照《东北大

学实验室技术安全责任追究办法》（东大校字„2015‟111 号），

视情节给予学院通报批评，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书面检查、诫勉谈

话、通报批评或警告处分，并减少或暂停次年对其实验室建设项

目的支持。 

（五）学院须在 10 月 23 日前将具体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（附

件 5）报送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，联系人：李欣航，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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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116，电子邮箱：178284875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实验室技术安全在线考试系统操作手册（学院管理员版） 

2.实验室技术安全在线考试系统操作手册（学生版） 

3.东北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 

4.各学院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 

5.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联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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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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